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关于青州市商业大厦等2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受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拟以组包方式处置以下资产（详见下表），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情况明细表：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币种
	本金余额
截至2003-12-31（元）
	利息
截至2003-12-31（元）

	
	
	
	
	

	青州市商业大厦
	　
	人民币
	900000.00 
	42527.35 

	青州市商业大厦
	　
	人民币
	900000.00 
	35557.79 

	青州鑫金异型钉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州市明祖山水泥厂
	人民币
	280000.00 
	197297.08 

	青州鑫金异型钉有限公司
	中国星火总公司青州轻体板联合制品总厂
	人民币
	270000.00 
	190304.07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本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

欢迎各界投资者与我办联系人进行接洽。一旦达成处置合作意向，我办将尽快根据相关规定启动处置程序。

我办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传真）：0532-85910875；王先生，联系电话：0532-85919173
通讯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6号甲世贸B座三楼

邮编：26607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07546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

[ 0532 ]－[ 85918818 ]（我办纪检监察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 青岛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 ]监管局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

           2011-11-28
